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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面调查密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情况，了解我县产业组织、产业结构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进一步查实服务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产业以及产业功能区的发展状况，摸清本县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

更新和维护本县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

系统，为本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

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按照国务院和北京市统一部署，我县于２０１３年组织实施了

密云县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查时期资料为２０１３年年度资料。普查

对象是全县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

材料和能源及主要资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

经过全县各镇街和有关部门及全县普查人员近两年的共同努力，密云县第三次全国经

济普查的登记填报及数据审核汇总工作基本完成，通过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查验收，数据质

量达到预期目标要求。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要求，密云县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第一

号公报发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年末，密云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１３６万个，比２００８年末

的６４０８个（２００８年是密云县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增长１１倍（详见表１）。

—１—

北京市密云县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表１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数（个） 比重（％）

法人单位 １３５７６ １０００

　企业法人 １１５０４ ８４７

　机关、事业法人 ４２２ ３１

　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 １６５０ １２２

产业活动单位 ２０６９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３００ １４５

　第三产业 １７６９ ８５５

图１　单位个数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年末，密云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注：机构类型为“企

业”的法人单位）１１５万个，比２００８年末的５１４５个增长１２倍。其中，内资企业１１４万

个，占９８８％；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５６个，占０５％；外商投资企业８３个，占０７％（详见表

２）。

表２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企业法人单位

单位数（个） 比重（％）

合　　计 １１５０４ １０００

内　资 １１３６５ ９８８

港澳台商投资 ５６ ０５

外商投资 ８３ ０７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单位数量排在前５位的地区分别为鼓楼街道、密云

经济开发区，十里堡镇、西田各庄镇和果园街道，合计占４９７％（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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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单位的地区分布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数（个） 比重（％） 单位数（个） 比重（％）

合　　计 １３５７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６９ １０００

鼓楼街道办事处 ２５７０ １８９ ７９３ ３８３

果园街道办事处 ９４２ ６９ ２６９ １３０

檀营地区办事处 ２１１ １６ ２５ １２

密云镇 ３４９ ２６ ２５ １２

溪翁庄镇 ８７４ ６４ ８６ ４２

西田各庄镇 ９９３ ７３ ７６ ３７

十里堡镇 １０２７ ７６ ８０ ３９

河南寨镇 ６３３ ４７ ６５ ３１

巨各庄镇 ５５３ ４１ ５２ ２５

穆家峪镇 ５２７ ３９ ８０ ３９

太师屯镇 ５３９ ４０ ８４ ４１

高岭镇 ３４３ ２５ ２８ １４

不老屯镇 ２５６ １９ ２４ １２

冯家峪镇 ２３１ １７ ３２ １５

古北口镇 ３５３ ２６ ３７ １８

大城子镇 ３３０ ２４ ４１ ２０

东邵渠镇 ３６０ ２７ ２５ １２

北庄镇 ６８２ ５０ ４９ ２４

新城子镇 ２７２ ２０ ７１ ３４

石城镇 ３１２ ２３ ３２ １５

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 １２１９ ９０ ９５ ４６

注：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数据包含密云县商务中心区。

法人单位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行业，合计占６９８％：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单位

３６４６个，占２６９％；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单位３６３４个，占２６８％；从事制造业的单位１２１７

个，占９０％；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单位９７４个，占７２％（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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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活动单位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行业，合计占６１８％：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单位４３９

个，占２１２％；从事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单位４１２个，占１９９％；从事建筑业的

单位２６５个，占１２８％；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单位１６３个，占７９％。

表４　单位的行业分布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单位数（个） 比重（％） 单位数（个） 比重（％）

合　　计 １３５７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６９ １０００

采矿业 １５ ０１ … …

制造业 １２１７ ９０ ３２ １５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０ ０３ ４ ０２

建筑业 ９６４ ７１ ２６５ １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６３４ ２６８ ４３９ ２１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１５ １６ ５６ ２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７６ ２０ ８１ ３９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３７ １７ ２５ １２

金融业 ３６ ０３ １２０ ５８

房地产业 ４２９ ３２ １４３ ６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６４６ ２６９ １６３ ７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９７４ ７２ ５７ ２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３１ １７ ２２ １１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３２４ ２４ ５１ ２５

教　育 ２１０ １５ ４２ ２０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６８ １２ １２５ ６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０１ ２２ ３２ １５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６５９ ４９ ４１２ １９９

　　二、从业人员

２０１３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１７２万人，比２００８年末

的１２２万人增加４９万人，增长４０６％。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７０万人，增加０７万

人，增长１１９％；第三产业从业人员１０１万人，增加４２万人，增长７０９％。

从主要行业看，从事制造业４５万人，占２５９％；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２１万人，占

１２１％；从事建筑业１８万人，占１０７％（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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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

从业人员（人） 比重（％）

合　　计 １７１６１６ １０００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７０１３５ ４０９

第三产业 １０１４８１ ５９１

按行业分

采矿业 ５３５８ ３１

制造业 ４４５３２ ２５９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６６ １２

建筑业 １８３０４ １０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６６５２ ９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２４８ １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４５７５ ２７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８０ ０５

金融业 ３３０ ０２

房地产业 ７３３２ ４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０６８３ １２１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９４６ ２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５６４８ ３３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３０８ ２５

教　育 ８０５０ ４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４９４２ ２９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７５５ １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１８００７ １０５

图２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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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１５３万人，占８９４％；港澳台商投资

０８万人，占４７％；外商投资１０万人，占５９％。内资中，国有及国有独资公司３５万人，

占２０７％；集体０９万人，占５５％；私营５８万人，占３３８％；其他类型内资５１万人，占

２９４％（详见表６）。

表６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人） 比重（％）

合　　计 １７１６１６ １０００

内　资 １５３４１５ ８９４

国　有 ３３２６８ １９４

集　体 ９４７１ ５５

股份合作 ２７３３ １６

国有联营 … …

集体联营 ８０ …

国有与集体联营 … …

其他联营 ３８ …

国有独资公司 ２２２３ １３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３６４ １８９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６７ ５７

私营独资 ４０７４ ２４

私营合伙 ５５８ ０３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２５１４ ３０６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３ ０５

其　他 ５４２５ ３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８１１２ ４７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６０７３ ３５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７７ …

港澳台商独资 １９６１ １１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 … …

外商投资 １００８９ ５９

中外合资经营 ８２５ ０５

中外合作经营 ２４ …

外资企业 ９２３７ ５４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他外商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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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总量

２０１３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注一］为２０２５７亿元，比２００８

年末的６９６８亿元增加１３２８９亿元，增长１９倍。其中，内资１８２７０亿元，占９０２％；港澳

台商投资１１０９亿元，占５５％；外商投资８７８亿元，占４３％。内资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

资公司２５５０亿元，占１２６％；集体２９２亿元，占１４％；私营５６７０亿元，占２８０％；其他

类型内资９７５８亿元，占４８２％（详见表７）。

表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资产总量（亿元） 比重（％）

合　　计 ２０２５７ １０００
内　资 １８２７０ ９０２
国　有 ２１９４ １０８
集　体 ２９２ １４
股份合作 ６１ ０３
国有联营 … …

集体联营 １２ ０１
国有与集体联营 ０３ …

其他联营 １０ …

国有独资公司 ３５６ １８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９６ ４０５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８０ ６３
私营独资 １２４ ０６
私营合伙 ８２ ０４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２１８ ２５８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６ １２
其　他 １９６ １０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１０９ ５５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８０５ ４０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３９ ０２
港澳台商独资 ２６４ １３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他港澳台商投资 … …

外商投资 ８７８ ４３
中外合资经营 ８４ ０４
中外合作经营 １２ ０１
外资企业 ７７６ ３８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其他外商投资 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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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行业：房地产业

５３４５亿元，占２６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３６３５亿元，占１７９％；制造业３５５５亿元，占

１７５％；批发和零售业１８３０亿元，占９０％（详见表８）。

表８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资产总量（亿元） 比重（％）

合　　计 ２０２５７ １０００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５９６３ ２９４

第三产业 １４２９４ ７０６

按行业分

采矿业 ４０９ ２０

制造业 ３５５５ １７５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３１ ２１

建筑业 １５６９ ７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８３０ ９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１４ ３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２９ １６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１ ０４

金融业 ２１４ １１

房地产业 ５３４５ ２６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６３５ １７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１９ ２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４５ ３２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３１ ０２

教　育 ２２０ １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５６ ０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７６ ０９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４８６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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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

四、个体经营户

２０１３年末，全县共有从事二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２７万户，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行业，

合计占９３４％：批发和零售业１０４万户，占３８２％；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１０１万户，占

３６９％；住宿和餐饮业３１１９户，占１１４％；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１８８９户，占６９％。

个体经营户共有从业人员４２万人，其中批发和零售业１６万人，占３８６％；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１０万人，占２４９％；住宿和餐饮业８３４４人，占１９８％；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３０９３人，占７３％（详见表９）。

表９　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

户数（户） 比重（％） 从业人员（人） 比重（％）

合　　计 ２７３３１ １００．０ ４２１１７ １００．０

按产业分

第二产业 ７７３ ２８ ２３６２ ５６

第三产业 ２６５５８ ９７２ ３９７５５ ９４４

按行业分

采矿业 … … … …

制造业 ６５２ ２４ １５８９ ３８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 …

建筑业 １６８ ０６ ８３２ ２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４３９ ３８２ １６２７２ ３８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００８０ ３６９ １０４８１ ２４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１１９ １１４ ８３４４ １９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 …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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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户数（户） 比重（％） 从业人员（人） 比重（％）

　房地产业 ３５ ０１ ５０ ０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４９ ２７ ９８４ ２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７０ ０３ １５５ ０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８ ０１ ５２ ０１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８８９ ６９ ３０９３ ７３

教　育 ２８ ０１ ８４ ０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４１ ０２ ９６ ０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７ ０１ ７７ ０２

图４　个体经营户户数

［
!"

］资产总量包含企业的资产总计和非企业的年末资产。

［
!#

］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做机械调整。

［
!$

］…表示该数据为个体数据或不足该表最小计量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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